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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金诚投诉处理制度

（RK019202002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公司投诉处理机制，完善公司投诉处理程序，

不断提高公司评级质量及客户服务水平，主动接受投资者及社会公众

监督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投诉处理是指公司在收到客户、投资者及

社会公众电话、信函、网络、现场等投诉时，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

行业规范以及公司相关制度而进行的调查、协调、处理、解释答复等

各项工作的总称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在开展评级业务及其相关营销活动过

程中发生的各类投诉以及投诉处理活动。

第四条 投诉处理应遵循客观、公正、及时性原则，力求解决问

题，化解矛盾，规范服务，提高客户服务质量。

1.客观性：依据客观事实进行分析判断；

2.公正性：公正对待投诉人，不偏袒员工，不回避问题，不推卸

责任；

3.及时性：对客户投诉必须及时、限期予以处理。

第二章 投诉受理部门

第五条 合规管理部门负责受理投诉活动。

对投诉的处理需要通过媒体或公司自媒体进行答复质询与疑问

的，由新闻发言人组织与市场参与者和社会公众进行沟通交流，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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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质询与疑问。

第三章 投诉渠道

第六条 公司设立如下渠道供投诉人投诉或反馈：

1.投诉电话：010-62299792

2.投诉邮箱：tousu@coamc.com.cn

3.信函或现场投诉：北京市朝阳区朝外西街 3 号兆泰国际中心 C

座 12 层 合规审计部 100600

上述投诉渠道在公司网站进行公告。

第四章 投诉类型

第七条 投诉根据性质分为重大投诉和一般投诉。重大投诉是指

可能对投资人、公司利益、经营秩序、市场声誉等方面造成严重损害

的投诉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被报刊、电台、电视、网络等新闻媒体曝光以及由新闻媒体、

监管部门、行业自律组织等机构转至的来电、来函；

2.业务拓展及具体作业过程中，未按照国家法律法规、监管部门

规章、准则及公司相关内控制度要求进行利益冲突审查而引起的投资

人或社会公众的质疑、投诉等；

3.客户、投资人、监管部门反映的评级报告质量瑕疵等问题；

4.同一客户、同一事由投诉，因市场营销或作业部门处理不及时，

向公司发生二次（含）以上投诉的；

5.有可能引发客户法律诉讼事项的；

6.其他严重损害公司形象，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
除上述重大投诉之外的投诉均为一般投诉。

第五章 投诉处理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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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合规管理部门在受理投诉时应遵循如下工作要求：

1.耐心、仔细倾听投诉人意见，明确投诉事项及缘由，认真做好

记录与登记工作；

2.疏导和化解矛盾，稳定投诉人情绪，不得采取激化矛盾的言行；

3.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，及时、妥善处理投诉，一般投诉

处理应在 3个工作日内完结。对投诉中暂无法立即答复或解决的问题，

应向投诉人提供合理解释以取得谅解，并告知投诉人解决问题的大概

时间；

4.对在投诉中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或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诉求，应依

据相关法律法规、监管部门规章及公司的制度要求，耐心解释、疏导，

争取客户理解；

5.积极查找投诉原因及服务中存在的问题，认真组织自查、整改，

不断提高服务质量；

6.对部门或员工因工作疏忽、差错而引起的客户投诉，被投诉部

门应主动诚恳地向客户道歉以取得谅解，并制定相应整改措施，同时

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教育、处理；

7.投诉纠纷处理完毕后相关材料及时归档，妥善保存。有关投诉

处理各环节的情况，应留痕备查。

第六章 投诉调查与处理流程

第九条 合规管理部门根据投诉的内容，依照国家法律法规、监

管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相关管理制度，对被诉部门或被诉人进行调查。

合规管理部门应就投诉事项起草投诉处理意见，并提交公司办公

会审议。

第十条 被诉部门或被诉人如对投诉内容有异议，可进行申诉。

申诉时，需向合规管理部门提交原始语音、文字资料或邮件往来等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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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申诉材料。

第十一条 投诉处理决定由公司办公会审议后最终确定。

第七章 处罚与责任追究

第十二条 在一般投诉情形下，公司办公会根据投诉影响情况、

责任划分及投诉处理结果对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采取谈话提醒、通

报批评、年度绩效扣分等处罚措施；在重大投诉情形下，根据投诉影

响情况、责任划分及投诉处理结果对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按照《东

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经营管理违规行为问责办法（试行）》

进行问责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公司技术委员会拟定、解释和修订，由公司

办公会批准发布。

第十四条 本制度的制度编码为 RK019202002，自 2020 年 2月 25

日起生效。RK019201907 自 2020 年 2 月 25 日起不再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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